

攀枝花市西区
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一、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体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西区贯彻落实《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19〕8号），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牢固树立绩效管理理念，进一步削减低效、无效支出，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促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的有机融合，健全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
（一）聚焦建章立制，加强预算绩效制度建设
根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西区制定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四川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的工作方案》等管理文件，明确考核管理、工作流程等内容，建立区级重大支出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机制，切实促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的有机融合，健全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
（二）聚焦目标导向，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
按照“谁申请资金、谁编制目标”的原则，将申报绩效目标作为申请预算的前置条件，明确绩效目标管理的职责。2021年编制部门预算时，严格按照要求编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。2021年组织西区85家单位编制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，推动以量化绩效指标衡量部门整体及核心业务实施效果。
（三）聚焦事中纠偏，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
西区积极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监控机制，对2021年纳入监控范围内的财政资金的支出进度、绩效目标的运行情况、拨付使用情况等进行跟踪，及时查找薄弱环节，纠正执行偏差。一是主管单位自评。区级各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对本部门及下属二级预算单位1—8月预算绩效执行情况实施运行监控，填报绩效监控表，形成绩效监控自评报告，涉及财政资金176,340.16万元，自评率100%。二是财政部门监控。根据单位自评材料对1—8月财政资金进行重点绩效监控，西区基本经费支出占年度安排的59.36%，略低于目标进度，主要原因是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外出培训等活动减少，公用支出减少；项目经费支出占年度安排的34.42%，低于目标进度，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为年底统一结算、工程类项目需审核后拨付资金，无法完全按时序进度支付。
（四）聚焦事后跟踪，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
为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，推进西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对2020年度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进行部署，明确具体要求。区级各预算单位（除涉密单位外）均开展了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自评参与率为100%。重点抽取区检察院、区委办公室等10家单位进行整体绩效评价，涉及财政资金8,745.41万元，综合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。按照“公共服务性强、社会关注度高、资金安排量较大”的原则，选取15个2020年度区级专项（项目）资金开展绩效评价，涉及资金5,787.49万元，切实规范项目资金使用。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求部门及时整改、完善，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。
（五）聚焦规范效益，加强预算绩效结果运用
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整改机制，对存在实施进度缓慢、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督促落实整改，对存在偏离绩效目标、资金使用低效等问题的项目及时调整、收回和盘活。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管理挂钩机制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今后年度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。建立绩效信息公开机制，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公开，强化信息公开的监督作用。
二、主要经验和存在不足
（一）绩效目标不具体
部分单位制定项目绩效目标时缺乏针对性，加之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慢，评价内容不够全面。
（二）人员素质待提高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涉及面广、专业性强，部分工作人员在绩效评价具体操作、报告撰写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和改进举措
（一）加大培训力度
加大对全区预算单位经办人员的培训力度，深化各单位对绩效评价工作流程、具体方法口径等的理解，促进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（二）注重结果运用
将每年度的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形成报告，主动进行公开和备案。同时将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和政府决策的参考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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